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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根丝到一床被 20余年质量零投诉

“梦丝家”织出湖北精品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子轶 通讯员 谢萍慧 实习生 杨润

“在咱们英山，结婚嫁女总少不了这
家的被子。”8月19日，黄冈市英山县，
居民陈婆婆来到位于莲花路上的湖北梦
丝家绿色保健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梦丝家”）销售门店，为新婚的儿子买了
一床龙凤元素的喜被。

梦丝家被当地人视为品质保证，企
业拳头产品——秋冬季多功能艾绒蚕丝
被于今年3月获得省市场监管局认定的
首届“湖北精品”。近日，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走进英山县，探寻“梦丝家”的质量
密码。

卖出上百万条蚕丝被
“假一罚万”的承诺从未被消费者揭榜

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山是远近闻名的
桑蚕之乡，拥有十几家国营厂。2000年
元月，经历改制后，6名缫丝厂下岗职工凭
着6台机器，怀着对丝绸产业的热情，创办
了梦丝家品牌，主要生产经营蚕丝被、丝
绸服装、家居用品和蚕桑保健制品。

“真材实料是我们申报‘湖北精品’
的最大底气，梦丝家的好品质，靠的是给
自己念紧箍咒。”梦丝家总经理王晓云介
绍，蚕丝被的主要原料是蚕茧，在选材方
面，除了梦丝家自建的桑蚕基地，企业还
按照高标准从英山县及周边地区收购蚕
茧，制成内丝胎原料，年均消耗蚕茧20
万吨。

王晓云回忆，企业创办之初就确立
了严格的质检制度，进货、出货都要进行
检验，实现出厂丝被“条条检、条条查”。

“当时，面料和成品质检要收费，一

年企业要支出上万元检测费，后来，全省
纤检系统开始免费为企业检验，还经常
开辟绿色通道，加班为我们出报告。”梦
丝家质量负责人金水英说，“产品经纤检
局等第三方机构检验合格，我们才有闯
市场的底气。”

在生产品管部办公室里，金水英从
业14年间的产品检验报告都被留存了
下来，每月都有几十批次产品送检，每年
的检验报告堆起来差不多有半人高。

“梦丝家”牌蚕丝被的“质量自信”体
现在企业的一则承诺上——企业公开承
诺，产品原料100%为真蚕丝，如发现一条
假蚕丝被，企业将赔偿消费者10000元。

然而，二十多年来，这句承诺从未被
消费者揭榜，迄今卖出上百万条蚕丝被，
实现品质造假“零投诉”。

目前，梦丝家被子的年销量约十万
条，立足湖北市场，企业还将产品卖到了
新疆等地。

做企业标准领跑者
10项标准助品牌价值提升

从一根丝到一条被，标准的引领不

可或缺。
8月19日，记者来到梦丝家四千多

平方米的生产基地内。工人陈冬房、黄
小英、刘迎春、彭小燕演示了一条蚕丝被
的制作过程——在操作台上平铺缝纫好
的被套，取出六个约60厘米宽、一米长
的蚕丝套，四名熟练工一齐向四角将丝
套拉成薄层，覆盖整条被套，经过六次重
复操作，四人用针线将丝套定位，合力将
被套翻面、缝上小花装饰，一条2斤规格
的蚕丝被就“标准”出炉了。

梦丝家艾绒蚕丝被等拳头产品的企
业标准各项指标均优于相关国家标准，
针对市面上没有生产标准的蚕丝鹅绒
被、羽绒被、羊绒被等丝绒混合被产品，
梦丝家在行业内率先研制出企业标准。

目前，梦丝家一共制定企业标准10
项，曾参与修订丝绸蚕桑行业标准；金水
英曾多次参与省内纺织行业标准咨询和
座谈。

企业标准制定能力代表着企业在行
业内的话语权。作为行业内最早开始重
视生产标准的“领跑者”，梦丝家成了高
品质的代名词。早在十年前，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就对“梦
丝家”商标价值进行了评估，估值1.04
亿元；现在，梦丝家已拥有年产50万床
蚕丝被、30万件丝绸服装的生产能力，
营销网点覆盖中南五省，品牌价值仍在
不断提升。

创新可水洗工艺
紧跟市场优化迭代产品

梦丝家一头连着桑蚕养殖、艾草种
植等传统产业，另一头也连着新型丝制
品的创新发展。2022年，企业研发投入
803.26万元，占销售收入的6.75%。创
新，成为了近年来梦丝家发展的关键词。

目前，梦丝家已建立省级技术创新
平台——湖北省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2020年，承担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新型蚕丝制品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35项，
其中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33
项。为了惠及广大消费者，梦丝家及时
将最新的专利产品实现成果转化并投放
市场。

“普通蚕丝被碰水容易结团变形，这
条被子就不会。”金水英指着梦丝家展厅
里的一条绿色的夏薄被介绍。梦丝家创
新了可水洗工艺，生产出这种可水洗的
蚕丝鹅绒被，经过针刺和固胶处理，整条
被子都可以水洗。产品更洁净，消费者
使用更安心。

金水英又取出一条粉色的蚕丝艾绒
被：“我们的‘湖北精品’是将动物纤维和
植物纤维的优势结合起来，保留蚕丝的
亲肤透气，又兼容了艾绒的防螨抗菌的
特性，这一产品取得了首创产品科技查
新报告。”

据介绍，梦丝家蚕丝艾绒被年销售
量5000多条，获得“湖北精品”称号的秋
冬款重量轻、保暖性佳，售价2000多元。

“梦丝家不会停下研发新品的脚
步。”王晓云表示，目前除了生产蚕丝被
和四件套等床上用品，梦丝家还开发了
真丝睡衣、旗袍、围巾、丝绸摆件、蚕丝文
创、老年唐装等产品。

对于湖北的果蜡生产企业来说，一份鄂产国家新标准的出
炉，让他们底气十足。

8月8日，由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以下简
称“省食检院”）牵头修订的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 吗啉脂肪酸盐果蜡》正式实施。

相较于“旧国标”，“新国标”最重要的改变是规范了吗啉脂
肪酸盐果蜡脂肪酸的原料范围，明确为辛酸、癸酸、月桂酸、豆蔻
酸、棕榈酸、硬脂酸、油酸，让生产企业有规可依。

这些天，宜昌浏江缘工贸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刘先国越
来越忙了。为了迎接10月柑橘大规模上市后到来的销售旺
季，他和企业员工正紧锣密鼓地生产果蜡——一种常见的涂
抹在蜜橘等鲜果表面，有利于锁水保鲜、方便存储和运输的食
品添加剂。

然而，2019年底，这个几乎占据全国六成市场的果蜡生产
企业曾一度徘徊在停产边缘。

当时，我国实施的吗啉脂肪酸盐果蜡国家标准中，未对其中
的脂肪酸、天然动植物蜡和天然动植物胶给出具体明确的种类
规定，生产者往往凭主观臆断，投放原料进行生产，导致产品质
量良莠不一，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当时，国家标准不够明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无所适从，就
算产品检测结果合格，也觉得不够安心。”刘先国说，不少企业陷
入“不敢产、不敢卖”困境。

遇到标准门槛，湖北如何解决本土果蜡生产企业的困境？
国标修订迫在眉睫。“如果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给水果

打蜡，是安全可用的，2016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就对
其安全性做了论证。但果蜡产业需要更明晰、先进的标准来
规范。”国标修订项目负责人之一、省食检院检验一所所长江
丰介绍。

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委托
后，省食检院于2020年11月召开标准启动会，正式开启了标准
修订工作。按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的严格流程，新的国家标准于
今年发布并实施。

“省食检院的专家不仅有严谨的科研态度，也真心为企业考
量。”刘先国对省食检院团队的点赞，还源于本次国标修订里“黏
度”这一指标的改动。

原来的国家标准中，“黏度”是一个定量指标，省食检院在调
研企业过程中发现，企业通常生产高浓度的吗啉脂肪酸盐果蜡，
打蜡厂针对不同客户需求进行稀释。因此，限定果蜡产品的“黏
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生产实际的。省食检院将黏度指标
修改为了“符合声称”，这样，企业可按需生产更加浓稠的果蜡产
品，减少了包装运输成本。

近年来，省食检院的“标准之力”不断增强。2023年以
来，该院共获批起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15项，正式发布
标准9项。这些标准的发布，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国际市场
竞争力。

省食检院牵头修订新国标

湖北果蜡安心出厂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子轶 通讯员 严恒

湖北梦丝家绿色保健制品有限公司销售门店内，总经理王晓
云（左一）向来自武汉的客户介绍蚕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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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之恩，涌泉相报。8月29日，本报报道
《“远安兄弟”还情记》，就是这样一个质朴温暖又
令人动容的故事。

哥哥雷宋明意外烧伤，并不富裕的乡亲们你
2元、我10元，凑起了115笔捐款；24年后，哥哥已
不在人世，弟弟宋来波不忘他的嘱托，替亡兄还
情报恩。

知恩图报，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美
德。这对远安兄弟自幼失去双亲，与爷爷相依为
命。爷爷去世后，哥哥又因意外大面积烧伤，因
为好心人送来一笔笔捐款，哥哥才得以入院救
治，转危为安。在哥哥雷宋明的笔记本上，没有
一句诉苦，写下的都是左邻右舍的无私相助：不
仅有烧伤后收到的捐赠明细，还有“每年给我们
俩一人一套衣服”“一双棉鞋”“6斤猪油”“帮忙干
了很多次农活”……命运坎坷艰辛，但来自身边
点滴温暖的善意，给了这对苦命兄弟好好生活的

信心和勇气。在哥哥离世后，宋来波找到了这个
记载着满满温情的笔记本，“10元以下还100元，
10元以上按20倍还”，3199元的捐款，他一共还
了31100元。

大恩未报，刻刻于怀，衔环结草，生死不负。
20多年前的点滴善意，如同滴水融入大海，在多
年后又反哺乡里，汇成爱的清泉涌流。这份跨越
时空与生死的感恩之心，在生活的磨砺和岁月的
积淀中愈发珍贵厚重。

我们常说恩重如山，感深至骨，述说的并不
是恩情之重之大，需要怎样去进行回报；而是这
恩情背后，有着至深至重的乡梓之情、亲友之情、
手足之情、同胞之情……如山的，是种种人与人
之间最为朴实厚重的深情厚谊，所汇聚而成的人
间大爱。

荆楚大地，人杰地灵，蕴藏着丰盈悠久的中华
传统美德。这种美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勤劳

善良的荆楚儿女心中代代传承。有乡风乡情，有
家风家训，有危急关头的舍命相助，也有看似寻常
的一饭之恩……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片土地孕
育了无数感人至深的好人好事，涌现出熠熠生辉
的道德群星。“信义老农”陈廷海、“油菜院士”傅廷
栋、“义诊医生”杜荣辉、“带货郎”邓兰舟……他们
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一个又
一个层出不穷的凡人善举，一点一滴不计得失的
无私奉献，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
血脉中，构筑起中华民族之魂的基石。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每一次善举、每
一份感恩，都如涓滴入海，不断厚植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土壤。这股蓬勃的生命力，让“崇
德向善”成为时代主旋律，让传统美德在现代社
会焕发出全新的光彩，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
火相传提供丰厚的道德滋养，汇聚成社会进步、
文明发展的澎湃动力。

阅读提要

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每一
次善举、每一份感
恩，都如涓滴入海，
不断厚植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土
壤。

点滴善意，汇成清泉涌流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张双双

一座不夜城，无数不
眠人。“夜经济”是城市拉
动消费、驱动旅游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数据显
示，我国 60%以上的消费
发生在夜间，夜间经济市
场 规 模 已 超 过 50 万 亿
元。从“夜市桥边火”到

“千灯夜市喧”，“夜经济”
的繁荣度被视作城市经济
便利度和活跃度的“晴雨
表”。（8月29日人民网）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提出：“推动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创新规范发展。”“夜
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产业关联度
高、影响带动面广，既能满
足消费者的多样期待，也
折射出城市经济增长与满
足市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双
向需求。近年来，我国很
多地方都在大力推动“夜
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使城市“夜经
济”的潜力不断被激活并
释放。

夜食、夜游、夜购……
夜经济不仅延长了消费时
间、拓展了消费空间，更创
造出了丰富的消费场景。
同时还要看到，面对日益多元的夜间消费
需求，一些地方的“夜经济”活动存在同质
化问题，多样性和优质性供给不足。一位
街区运营的行业人士表示，尤其体现在餐
饮、商圈商贸方面：“夜经济消费潜力巨大，
但行业内竞争较激烈，同质化内容较多。”
并非有几条“小吃街”、搞点“灯光秀”，就是

“夜经济”的全部。当前，“夜经济”正从传
统的以餐饮、购物为主的夜市，向融合文
化、旅游、娱乐等多种业态的夜间文旅消费
集聚区转变，根据各地特色，升级“吃、住、
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功能，努力呈现
出质量更高、内容更丰富的特点，助力夜经
济更上一层楼。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要守护好
这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有关方面要主动有
为，做好精细化管理。完善公共服务，解决
夜经济中的诸多难点堵点，开辟新的增长
点，使其最终变成新亮点。持续营造安全、
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才能让“夜经济”有
效对接消费需求，撬动更多消费潜能，为城
市夜晚更添魅力。

让
夜
经
济
撬
动
更
多
新
潜
能

□

刘
天
放

外卖骑手与小区保安起冲突的
新闻，近来屡屡引发人们对外卖骑手

“进小区难”问题的关注。如何在保
障小区安全有序的同时，兼顾外卖骑
手和下单住户的需求，成了基层治理
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最近，在厦门
一些小区，骑手只需在小区门口用微
信扫描物业小程序码，即可实现一键
登记、即时验证，全过程仅需数秒，极
大方便了业主和外卖小哥。（8 月 29
日《海峡导报》）

近年来，国内快递业务发展迅猛，
截至 2023年12月，我国快递年业务量
已突破1200亿件。在给公众生活带来
巨大便利的同时，快递业务量的激增也
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之前外卖骑手进小
区，有的要在门口登记姓名、所去楼号、
手机号等访客信息，在紧张的配送时长
下，既烦琐又耗时。有骑手所说，一遇到

快超时的情况，骑手们就会有压力，一着
急与保安产生矛盾就在所难免。

骑手扫个码，几秒钟就能进门，就
是以智慧化手段实现了对快递、外卖
骑手的实名身份认证，对骑手进入居
民小区的通行权限及骑行过程进行有
效监管，同时也让“小哥”们能够安全
顺利将快递送达。

快递配送的“最后一百米”，不
仅关乎公众的消费体验，而且关乎
快递行业的口碑和发展。实际上，
数字化时代，管理中采用智慧化手
段并不难，关键是想群众所想，急群
众所急的责任意识。优化“最后 100
米投递”，需要多方配合、共同努力，
不断优化相关规则与服务，保障消
费者和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在这种
前提下，很多类似“快递进小区”之
类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畅通外卖配送
“最后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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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骑行运动热度不断攀升，骑行爱好者队
伍日渐壮大，其中不乏青少年的身影。然而，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
须年满 12 周岁，未满 12 周岁的儿童不允许上路骑
行。（8月29日《法治日报》）

城市路况复杂，放任低龄孩子骑行上路，隐患多、

风险大。12周岁以下儿童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心智上
均不具备上路骑行的能力，监护人或家长不能将他们
等同于成年人对待。对孩子而言，会骑车不等于就能
骑车上路，无论骑行多么火热，安全弦始终要绷紧。
心存侥幸、无视法规，就是将孩子置于高危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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